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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盟《非个人数据自由流动条例》

（中译本）

欧洲议会与欧盟理事会,
鉴于《欧洲联盟运作条约》，特别是其第 114条，

鉴于欧洲委员会的提议,
将立法草案转递各国议会之后，

鉴于欧洲经济社会委员会的意见[1],
咨询区域委员会之后，按照普通立法程序行事[2],
鉴于:

（1）经济的数字化正在加速。信息和通信技术不再是一个特定的部门，而是所

有现代创新经济体系和社会的基础。电子数据是这些系统的核心，在分析或与服

务和产品结合时可以产生巨大价值。与此同时，数据经济的快速发展以及人工智

能、物联网产品和服务、自治系统和 5G 等新兴技术正在围绕数据访问和重复使

用、责任、伦理和团结等问题提出新的法律问题。应该在责任问题上付诸考虑，

特别是通过落实自律规范和其他最佳做法，同时考虑整个数据处理价值链中没有

人为干预的建议、决定和行动。此类考虑还可能包括引入适当机制以助于确定责

任、在合作服务之间配置责任、保险以及审计。

（2）数据价值链建立在不同的数据活动上：数据创建和收集; 数据汇聚和组织;
数据处理; 数据分析、营销和分销; 使用和重复使用数据。数据处理的有效和高

效运作是任何数据价值链的基本组成部分。然而，数据处理的有效和高效运作以

及欧盟数据经济的发展尤其受到数据移动性和内部市场层面的两种障碍：成员国

机关的数据本地化要求以及私营部门供应商的锁闭实践。

（3）根据《欧洲联盟运作条约》（TFEU）建立的营业自由和提供服务自由适用

于数据处理服务。但是，有时某些国家、区域或地方要求在特定领域内锁定数据，

会妨碍提供此类服务。

（4）数据处理服务自由移动和服务提供者营业权的这些障碍源于成员国法律要

求在特定地理区域或领土内锁定数据以进行数据处理。其他规则或行政措施具有

相同的效果，其提出特定要求使得欧盟内在特定地理区域或者领土之外处理数据

变得更为困难，例如要求使用在特定成员国内经过认证或批准的技术设施。关于

数据本地化要求的合法和非法程度的法律不确定性进一步限制了市场参与者和

公共部门对数据处理位置的选择。本条例绝不限制企业签订规定数据位置的合同

的自由。本条例仅旨在通过确保商定的地点能够位于欧盟内的任何地方来保护该

等自由。

（5）与此同时，欧盟内的数据移动性也受到私人限制的阻碍：各类法律、合同

和技术问题阻碍或阻止数据处理服务用户将数据从一个服务提供商转移到另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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